
2024/12/02修訂 

國立臺灣大學 學生活動中心 社團辦公室除濕機使用規範 

 
㇐、 為使學生社團於學生活動中心社團辦公室內安全使用除濕機，特訂定本規範。 
二、 除濕機須先申請經本組核定後始得使用，且限申請之社團使用。 
三、 每次申請有效期限至下學期開學前㇐日，欲延續使用須於開學前重新提交申請並經本組核

定完成。 
四、 除濕機之功率以 300W 為上限，需通過 BSMI（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認證，且非標檢局公

告之瑕疵除濕機。 
五、 限開館時間使用，休館前須由人員關閉、拔除插頭並清空水箱。 
六、 使用時不得覆蓋機體、不得於櫥櫃裡使用，周邊物品須保持 30 公分以上之距離。 
七、 須定期擦拭除濕機外殼、清洗或更換濾網，每個保養週期不得超過 3 個月，保養完成須

檢附相關照片等紀錄提交至本組備查。 
八、 若使用電源延⾧線，須通過標檢局 2023 年新版安規（具有過載保護裝置，所使用的線徑

至少為 2.0mm2 x3C 等），額定容量須大於除濕機功率，不得串接，亦不得並接其他電
器。 

九、 除濕機及延⾧線須檢附具外觀照片及安全規格之型錄等資料以資佐證。 
十、 申請社團須自行訂定使用計畫，含同社辦其他社團之同意書，於申請時㇐併提交。 
十㇐、使用時須將申請許可張貼於機器上，若發現有違反規範事項，當即撤銷許可，並依違規使

用場地處理規則記點，當學期及下學期不得再提出申請。 
 

社團名稱  

社辦號碼  □ ㇐活  □ 二活 

除濕機 
申請理由 

 

（用途須符合社團事務之正當性） 

除濕機廠牌型號  

延⾧線廠牌型號  （若未使用得不填寫） 

社⾧簽名  社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活動中心管理組核定： 


